
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自強獎學金申請表  

經 107.05.14 自強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審議通過  

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 學 期 成 績 學業平均 德   行 藝 能 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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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請選擇其中一項打勾並請詳述事實於申請書：(以不重複給獎為原則) 

□１學業成績優異或學業成績進步顯著者。 

□２知孝悌、敬師長、懂禮貌、崇尚倫理有顯著表現者。 

□３行為犯錯，勇於改過自新者。 

□４對公物保管或維護有特殊優良表現者。 

□５家境困難須要資助者。(學業平均成績：高中須達 65 分(含)以上，國中須達 70

（含）以上)須附區公所之低收(中低收)入戶證明。(證明已在教務處者免再附) 

  ※註：有特殊情況者可由導師(推薦人)開立證明經相關處室及校長同意。 

□６國小成績特優升學本校者。(僅限目前國一學生，並領有市長、議長、局長、區

長、校長獎者-請附證明) 

□７國中成績特優升學本校高中部者。(僅限目前高一學生，並領有市長、議長、局

長、區長、校長獎者-請附證明) 

※註：（６）、（７）之獎金不得超過全學年獎學金的百分之三十。 

□８其他須獎勵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。 
 

※ 上述申請者需功過相抵之後未有警告 (含 )以上紀錄， 藝能科成績均須達

60 分 (含 )以上，未達標準不符申請資格。  

※ 依本校自強獎學金委員會運作要點，獲獎名單由審查委員會開會審核後另行公告通知。 

※ 學業成績及獎懲以申請之前一學期資料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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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申請者請於 5月 28 日(星期一)之前繳交申請表至教務處註冊組 


